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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全资子

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航新能源”）的通知，智航新能源

收到了相关诉讼文件，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案号：（2019）苏 0591 民初 14167 号；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苏州妙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 1：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被告 2：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起因 

原告主张：自 2016 年 8月起，被告 1 陆续向原告采购相关货品，并多次签

订了《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订购合同》。原告已按照被告 1 的要求履行了相

应的义务，但被告 1仍结欠原告货款未支付。为此，原告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3,123,764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二、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

裁事项，公司在取得其他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公告的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

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案件共 55 起，涉及金额

合计 307,407.09 万元。其中 28起，原告、申请人已撤回起诉、仲裁请求，涉及

金额 146,517.78 万元；3起已调解，涉及金额 17,086.84 万元；7起已产生最终

判决结果，涉及金额 15,241.09 万元。 

（2019）辽 02 民终 1774 号案件诉讼标的未确定，暂不统计金额。 

  五、备查文件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传票》（2019）苏 0591 民初 14167 号等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